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編制內教師留職停薪權益 

申請留職停薪(含延長) 

承辦人：周專員致瑋分機：6932（工程、電資、管理學院暨其所屬） 

        何秘書欣穎分機：6788（其餘單位） 

申請留職停薪原因 相關法規 申請流程 證明文件 

一、依法應徵服兵役 

二、請病假已滿教師請假

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延長之期限，或

請公假已滿教師請假

規則第四條第一項第

六款之期限，仍不能

銷假。 

三、育嬰 

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

者（含依家事事件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

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

活，其共同生活期

間）。其期間最長至子

女、收養兒童滿三足

歲止。 

四、經行政院或行政院授

權所屬主管機關認定

屬配合政策，經政府

機關指派至國外協助

友邦工作。 

五、侍親 

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

親尊親屬年滿六十五

歲或重大傷病且須侍

奉者得申請留職停

薪，各機關可考量業

務狀況依權責辦理，

並以二年為限，必要

時得延長一年。  

六、三足歲以下孫子女無

法受雙親適當養育或

1.教育人

員留職

停薪辦

法 

2.本校教

師出國

講學、

研究或

進修處

理要點 

 

申請人提出申請 

(留職停薪申請表

及證明文件) 

 

系所主管(組長) 

 

院處館部中心室主管 

 

教務處 

 

人事室 

 

陳核 

 

奉核後函復申請人 

育嬰申請案 
其他留職停薪

申請案 

親屬關係證明文

件 

（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影本等） 

 

侍親：親屬關係

證明文件（如戶

口名簿或戶籍

謄本影本等） 

重大傷病：出中

央衛生主管機

關評鑑合格醫

院開具之證明

文件，參酌全民

健康保險法所

定重大傷病之

範 圍 覈 實 認 

定。 

其他：申請事由

之相關證明文

件或奉准之公

文影本等  



有特殊事由，須照顧。 

七、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

須照護。  

八、講學、研究或進修：非

由學院、系（所）依發

展需要選派或推薦，

不論有無獲得補助，

經認定與教學或職務

有關。 

九、因專長、所授課程相

關或業務特殊需要，

依相關借調規定辦理

借調。 

十、配偶經服務之公私部

門派赴國外執行政府

工作、因政府公務需

要指派或獲取政府公

費補助出國進修研

究，其期間在一年以

上須隨同前往。 

十一、 其他。 

 

申請回職復薪 

承辦人：周專員致瑋分機：6932（工程、電資、管理學院暨其所屬） 

        何秘書欣穎分機：6788（其餘單位） 

規定 類別 申請流程 

◎留職停薪人員除其他法律另

有規定外，應於留職停薪期

間屆滿之次日復職。但其留

職停薪屆滿前原因消滅後，

應即申請復職。 

◎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停

薪期間屆滿前二十日內，向

服務之學校、機構申請復職

或延長留職停薪。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

間因留職停薪原因消滅，應

於原因消滅之日起二十日

內，向服務之學校、機構申

請復職，服務之學校、機構

留職停薪到期 

◎ 申請：申請人填具「復職申請表」系

所主管(組長) 院處館部中心室主

管人事室陳核奉核後函復 

◎ 復職報到：復職同仁填具「教職員復職

報到手續單」系所主管(組長)  院

處館部中心室主管人事室(復職當

日至人事室報到） 

留職停薪原因消

滅，申請提早復職 

◎ 申請：申請人填具「復職申請表」系

所主管(組長) 院處館部中心室主

管人事室陳核奉核後函復 

◎ 復職報到：復職同仁填具「教職員復職

報到手續單」系所主管(組長) 院

處館部中心室主管人事室(復職當

日至人事室報到） 



應於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通

知其復職，留職停薪人員應

於服務之學校、機構通知之

日起，三十日內復職報到；

其未申請復職者，服務之學

校、機構應即查處，並通知

於十日內復職。復職日以向

服務之學校、機構實際報到

日為復職日 

◎留職停薪人員，逾期未申請

復職或未依限復職報到者，

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

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並

以留職停薪期間屆滿 或原因

消滅之次日為辭職生效日。

教。教師留職停薪進修研究

後未履行與留職停薪相同時

間之服務義務者，依教師進

修研究獎勵辦法之規定辦

理。 

個人相關權益 

承辦人：林怡君 分機：1108(休假、借調) 

        吳宜珍 分機：6228(退撫) 

        鄭惠娟 分機：1047(保險、補助) 

類別 注意事項 

兼任主管職務 

休假年資計算 

◎兼任編制內主管職務之教師：留職停薪期間不列入休假年資之計

算。 

◎未兼編制內主管職務之教師：無休假。 

年資加薪、年功加俸 依本校教師年資(功)加薪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進修、研究、講學 依本校教師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處理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教授或副教授休假研究 
依本校教師休假研究實施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留職停薪期間年資不

予計算，借調至私立大學仍有授課者，年資照計。 

借調 視借調單位情形，並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依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退撫基金  

退休年資採計 

◎ 原則暫停參加退撫基金，留職停薪期間亦不得併計退休年資。  

1.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8條第 4項規定，教職員自

106年 8月 11日以後之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選擇按月並全額負

擔，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費用，

並應於申請留職停薪時，同時填具本選擇書一式 2 份。一經選定

後，不得變更。 



2.選擇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權益：選擇按月全額繳付退撫基金費

用者，是項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併計教職員退休、資遣或撫卹年

資。 至於選擇暫予停止繳付退撫基金費用者，是項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不得併計上述年資，日後亦不得要求補繳該期間之退撫基金費

用。 

◎ 「借調」留職停薪採計退休年資規定： 

1.借調擔任國策顧問、立法委員及擔任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聘用或僱用之職務者，不得併計退休年資。 

2.借調擔任政務人員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相關規定略以，由現職

軍、公、教人員、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政務人員者， 

得以政務人員轉任前原任職務最後在職等級（階）或工資，繼續參

加原任職務適（準）用之退休（職、伍）、資遣及撫卹制度，不受原

適（準）用退休（職、伍）法令所定屆齡退休年齡之限制。 並由政

務人員與其服務機關依轉任前原適（準）用之軍、公、教人員退休

（職、伍）及撫卹制度，按撥繳時法令規定之撥繳費率及撥繳比

率，共同負擔。 

3.借調行政機關擔任事務官，依銓敘部 91年 7月 4日部銓二字第

0912160801號令規定，應具有擬任職務任用資格，並由借調機關依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4條規定辦理派代並送銓敘部辦理銓敘審定，故

於借調期間，應於借調機關按月撥繳退撫基金費用。  

4.借調擔任非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人員，且未參加離職儲

金者，俟其回任教職時，得購買年資，一次補繳留職停薪期間退撫

基金費用，始得併計退休年資，其中政府負擔部份，由借調機關協

調原服務機關辦理。  

5.借調公營事業機構，該段年資如未領取退離給與，得依規定，由借

調人員申請補繳該段期間之退撫基金費用並全額負擔，始得併計教

育人員退休年資。  

6.借調民營事業機構、私立學校、行政院設立或指定處理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之機構或民間團體、財團法人等單位任

職，得於回任教職到職支薪時，由借調人員全額負擔一次補繳後，

始得併計教育人員退休年資。  

7.調行政機關、公立學校，則由該借調機關學校按月自薪資中扣繳退

撫基金者，於借調期滿返校復職依法退休時，可採計為退休年資。  

8.立學校教師應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介聘，並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

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配合國策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各

機關應予留職停薪)辦理留職停薪者，其於回職復薪時，該段年資如

未領取離職儲金，得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6條第

3項規定，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併計教師退休年資。 

保

險 
公保 

育 

嬰 

◎ 選擇「續保」者：  

1.被保險人僅須繳納自付部分保險費，並得選擇按月或遞延三年繳



申 

請 

案 

納。 

2.公保加保年資滿 1年以上，養育 3足歲以下子女，辦理育嬰留職停

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3.留職停薪期間計列為保險有效年資，如發生殘廢、養老、死亡及眷

屬喪葬 4項保險事故得請領現金給付。 

◎選擇「退保」者： 

停止繳納保費，留停薪期間無保險年資，如發生保險事故不得請領

現金給付。 

非 

育 

嬰 

申 

請 

案 

◎選擇「續保」者： 

1.非「服兵役」留職停薪：須按月繳納全部保險費。  

2.「服兵役」留職停薪：被保險人依法徵服兵役而保留原職時，在服

役期間，其應自付部分保險費，由政府負擔。 

3.留職停薪期間計列為保險有效年資，如發生殘廢、養老、死亡及眷

屬喪葬 4項保險事故得請領現金給付。  

◎選擇「退保」者： 

停止繳納保費，留停薪期間無保險年資，如發生事故不得請領現金

給付。 

健保 

育嬰申

請案 
可選擇繼續參加、轉出或停保(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者始可選擇停保) 

非育嬰

申請案 
可選擇繼續參加、轉出或停保(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者始可選擇停保) 

補

助 

生活 

津貼 

育嬰 

申請案 

得申請結婚、生育、喪葬、子女教育補助 

◎結婚及生育補助部分，自 99年 12月 22日起發生之事實生效，子女    

教育補助部分，自 99學年度第 2學期起發生之事實生效。 

非育嬰 

申請案 

停止申請 

◎除因育嬰、侍親、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依親而留職停薪者（不含

進修、借調），其親屬死亡得發給葬喪補助、服兵役留職停薪者仍得

核予各項補助，其他原因於留職停薪期間發生生活津貼之各項補助

事故時，均不發給生活津貼補助費。 

健康檢查補助費 不得申請 

年終獎金 
留職停薪人員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核發年終奬金。  

借調至公職機關學校者，年終奬金由當年度 12月 31日所在服務機關學校發給。   

 


